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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

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法律意见书

陕迎字（2025）第 02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文）、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2020〕43 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关于对地方

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文）、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和改革的意见》（陕政发〔2013〕4 号文）、《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

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陕财办〔2016〕172 号）和《陕西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陕西省地方政府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陕财办

预〔2018〕11 号文）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针对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次专项债券”），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第一部分引言及第二部分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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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所 指 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

项目主管部门 指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实施单位 指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 指 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

《实施方案》 指
《2025 年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专项债券实施方

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2025 年安康市恒河

水库工程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为本项目债券发行出具的《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康市恒

河水库工程专项债券实施方案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厅字〔2019〕33 号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国办函〔2016〕88 号

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

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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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库〔2020〕36 号 指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陕政发〔2013〕4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改革的意见》

陕财办〔2016〕172 号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

陕财办预〔2018〕11

号文
指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地方政府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截止其出具日中国大陆地区现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而出具；

2．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截止其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提供的文件资料

之相关信息而出具；

3．本所不承诺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后因客观情况或法律及其解释的变更等因素

对本法律意见书所产生的影响，不明示或暗示任何超越法律的观点和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5．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公司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意见书。

6．本所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公开

披露，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申请发行本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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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第一章 本次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情况如下：

第二章 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本次申报发行专项债券对应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

一、项目概算总投资表

项目总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

发行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项目业主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金额 90,000.00 万元

发行期限 30 年

付息方式 利息按每半年支付一次

还本方式 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募资用途 专项用于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

还款来源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供水收入

发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6〕88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陕财办〔2016〕172 号）



5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估算额

1 工程部分投资费用 149,227.88

2 专项投资费用 100,093.20

3 预备费 8,932.42

4 建设期利息 6,946.50

债券利息 4,090.50

贷款利息 2,856.00

5 项目总投资 265,200.00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

项目概况 项目概述

（一）工程任务、规模和设计标准。

恒河水库工程任务是城镇生活和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供

水、改善月河生态环境，兼有防洪等综合利用。城镇生活和

工业供水范围为恒口示范区、五里工业集中区，供水保证率

为 95%，破坏深度不大于 30%；农业灌溉供水对象为恒惠渠

灌区，水库与下游恒惠渠渠首联合运用，使灌溉供水保证率

不小于 75%，破坏深度不大于 40%；月河生态补水目标断面

为月河长枪铺水文站，按该断面年内不同时段所需基本生态

流量 2.97立方米每秒(10月—次年 3月)和 8.91立方米每秒(4

月-9 月)确定水库生态补水任务，生态供水保证率不小于

75%；防洪保护范围为恒河下游恒口示范区，将恒河段防洪

标准由 30年一遇提高为 50年一遇。工程设计基准年为 2021

年，设计水平年为 2035年。

水库正常蓄水位 416 米，死水位 367米，洪水调节从正

常蓄水位起调，防洪高水位 417.16米，设计洪水位 417.5米，

校核洪水位 418.23 米；水库总库容 8890万立方米，其中兴

利库容 7600.6万立方米，调洪库容 831.4万立方米(含防洪库

容 429万立方米)，死库容 458万立方米。水库多年平均城镇

生活、工业供水 6949.02万立方米，供水保证率达到 95.36%；

多年平均农业灌溉供水 1194.42万立方米，其中增供灌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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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24.42 万立方米灌溉供水保证率提高到 76.92%；多年平

均补充月河生态水量 1956.41万立方米，生态供水保证率达

到 76.9%。

恒河水库工程为 III 等中型水利工程，大坝、供水系统等

主要建筑物按 3级设计；大坝设计洪水标准为 100年一遇（洪

峰流量 2130 立方米每秒、72小时洪量 13900 万立方米），

校核洪水标准为 1000年一遇（洪峰流量 3220立方米每秒、

72小时洪量 19600万立方米）；供水系统阀室设计洪水标准

为 3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100年一遇；护坦等消能防冲

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为 30年一遇。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为 50

年，永久性建筑物使用年限为 50 年，阀门合理使用年限为

30年。

（二）工程布置和主要建筑物

恒河水库坝址位于安康市汉滨区境内月河支流恒河下游

华洲村附近，距恒口镇约 15千米，距安康市约 27千米，控

制流域面积 883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2.9亿立方米，

多年平均输沙量 84.8万吨。水库枢纽由拦河坝、泄洪建筑物、

供水系统建筑物组成，拦河坝采用中坝址下坝线方案，泄洪

建筑物在河床坝段布设 3个泄洪表孔和 1个泄洪排沙底孔，

供水系统布置于左岸。

（1）拦河坝

拦河坝为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 420米，最大坝

高 92 米，坝顶长 692 米，坝顶宽 7.5 米，最大坝底宽 75.6

米。上游坝面 367米高程以上垂直，以下坡比为 1:0.2；下游

坝面左岸挡水坝段 408.4 米高程以上垂直、以下坡比为

1:0.75，右岸挡水坝段 409米高程以上垂直、以下坡比为 1:0.8。

在河床中部偏右岸布设泄洪表孔坝段，向左依次布设底孔、

取水和电梯井坝段;坝体内上游侧分别在高程 329米、367米、

395米处设置 3 层水平廊道，并设竖向排水管与廊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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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基全断面作固结灌浆、帷幕灌浆处理，岸坡段作接触灌浆

处理.

下阶段结合施工地质工作和灌浆试验成果，进一步优化

坝基处理方案，研究利用坝基开挖料的可行性。

（2）泄洪建筑物

泄洪表孔布置在河床中部偏右岸坝段，共设 3 孔，单孔

尺寸 8米 x10米(宽 x高)，堰顶高程 406米，堰面采用WES 曲

线，最大(校核)泄洪流量 1970.4立方米每秒，出口采用挑流

消能。堰顶设一扇 8 米 x10.7 米(宽 x 高)叠梁检修闸门，3

孔共用，采用坝顶门机与自动抓梁配合启闭;每孔各设一扇 8

米 x11.4米(宽 x高)弧形工作闸门，采用液压式启闭机启闭。

泄洪排沙底孔布置于泄洪表孔左侧坝段，进口底板高程

350 米，孔口尺寸 5 米 x6 米(宽 x 高)，最大(校核)泄洪流量

894.3立方米每秒，出口采用挑流消能，进口设 1扇 5米 x6.5

米(宽 x高)平面事故检修闸门，采用坝顶固定卷扬式启闭机

启闭;出口设 1扇 5米 x6米(宽 x高)弧形工作闸门，采用液压

式启闭机启闭。

下阶段结合水工模型试验，优化消能工设计以降低泄洪

对消能区岸坡冲(淘)刷影响，优化消能区防护设计，研究取

消坝下游格宾石笼护底的可行性;复核底孔闸墩结构强度计

算成果。

（3）供水系统建筑物

供水系统由进水口、引水洞、阀室以及分流池、供水渠、

放(退)水渠组成。进水口布置于泄洪排沙底孔左侧坝段，设

计取水流量 13.62立方米每秒，进口底板高程 360 米，孔口

尺寸 3.4米 x3.4米(宽 x高)，设一扇 5米 x60米(宽 x高)通高

拦污栅、一扇 5米 x51米(宽 x高)叠梁隔水闸门和一扇 3.4米

x3.4米(宽 x高)平面事故闸门，通高拦污栅和叠梁隔水闸门

采用台车式启闭机启闭，事故闸门采用固定卷扬式启闭机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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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引水洞全长 416.6 米，包括坝内埋管段、坝后背管段、

明管段、引水隧洞段、压力管道及岔支管段。坝内埋管、坝

后背管以及明管段全长 123.16米，钢管直径 3.4米;引水隧洞

段长 251.49米，圆型断面直径 3.4米，采用钢筋混凝土衬砌，

经压力钢管及 3条岔支管与阀室调流调压阀连接。

阀室以及分流池、供水渠、放(退)水渠顺河向布置于坝后

河道左岸。阀室布置设备间与安装间，上部为单层钢筋混凝

土排架结构，设备间地面高程 332.66 米，安装两台 DN1.2

米和一台 DN1.4 米的调流调压阀。分流池紧邻阀室顺向布

置，为钢筋混凝土箱型结构，净长 38.6米，净宽 12.2米，底

板高程 332.66米，顶板高程 345米。分流池下游端并行布置

供水渠道和放(退)水渠道，供水渠道设计流量 4.82立方米每

秒(生活和工业供水 2.9立方米每秒、农业灌溉供水 1.92立方

米每秒)，进口底板高程 338.89米，孔口尺寸 2.5米 x2.5米(宽

x高)，后接 200米箱型暗涵;放(退)水渠道设计流量 8.8立方

米每秒(充蓄恒惠渠渠首库容 1.88 立方米每秒、月河生态补

水 6.92 立方米每秒)，进口底板高程 340.02 米，孔口尺寸 3

米 x2.5米(宽 x高)，后接箱型暗涵放水至河道。

（三）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工程建设征地涉及安康市汉滨区大河镇关坝村、关坪村、

先锋社区、小双溪村、大河社区及恒口示范区恒口镇华洲村、

恒大村共 7个行政村(社区)。

（1）建设征地范围。水库淹没区农村移民迁移线采用水

库正常蓄水位 416米加 1米安全超高的水平线与 30年一遇洪

水回水线组成的外包线，耕地、园地征收线采用水库正常蓄

水位加 1米安全超高的水平线与 5年一遇洪水回水线组成的

外包线，林地征收线采用水库正常蓄水位。工程建设区征地

范围根据工程总体布置和施工组织设计确定。

（2）主要实物指标。本阶段建设征地实物调查成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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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为:建设征地总面积 7527.7 亩，包括水库淹没影响区

5611.61亩(耕地 1947.65亩、园地 26.09亩、林地 2183.88亩、

其他 1453.99 亩);枢纽工程建设区 1916.09 亩,其中永久占地

1334.14亩(耕地 507.89亩、园地 14.96亩、林地 666.75亩、

其他 144.54亩)，临时占地 581.95亩(耕地 32.41亩、园地 0.22

亩、林地 520.45 亩、草地 2.63 亩、其他 26.24 亩)。影响农

村人口 459户 1592人，农村各类房屋面积 11.04万平方米，

零星树木 22416株，以及部分农村集体财产;影响专业项目包

括三级公路 2.9 千米、四级公路 5.75 千米、村内道路 25.52

千米、桥梁 4座，10千伏输电线路 4千米、360伏输电线路

27.3千米、变压器 10座，通信广电线路 86.9千米，小型工

商企业 2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汉王坪遗址)及一般文

物点 8处。

3.农村移民安置。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基准年为 2018年，

规划设计水平年枢纽工程建设区为 2024年、水库淹没影响区

为 2027年。规划设计水平年搬迁安置人口 1639人，其中在

关坝村、关坪村 1组、关坪村 6组安置点集中安置 607人，

分散安置 413人，自主安置 619人;生产安置人口 2036 人，

其中货币补偿安置 1410人，有土安置 626人。

项目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265,2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项目资本金

80,8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0.47%；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90,0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的比例为 33.94%；银行贷款

94,4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5.60%。（注：筹措的资金以

实际到位为准）。

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建设工期为 42个月，于 2024年 7 月开工建设，

计划于 2027年 12月完工投入使用。

立项与批复等

相关文件

1.《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陕发改农经[2022]1851号）

2.《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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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设计的批复》（陕发改农经[2024]906号）

3.《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陕水许决

[2022]127号）

4.《国家文物局关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汉王坪遗址保护范

围内陕西省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意见的函》（文物保函

[2021]1271号）

5.《土地预审和可研用地差异情况说明》

6.《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研究院关于“安康市恒河水库工

程专家实地踏勘和论证意见”》（陕国土资院发(2019)25号）

7.《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和评估项目备案登记

表》（国土地灾评备 2018年 01号）

8.《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项目选址意见书》（规意字（2019）

6号）

9.《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陕西省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安环函[2022]403号）

10.《陕西省水利厅关于签署陕西省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

建设规划同意书的决定》（陕水许决[2021]20号）

11.《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安康市月河流域水资

源配置规划的批复》（陕水许决[2021]20号）

12.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登记表

13.安康市恒口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安康市恒河水库

工程招标实施方案》的报告（安恒管函[2022]82号）

14.总承包招标资格预审公告

15.总承包招标结果公示

16.中标通知书

17.总承包合同

18.监理合同

19.单位工程开工批复（陕西江河[2023]单开工 01号、陕

西江河[2023]单开工 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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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康市分行-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

项目贷款意向函

项目业主 基本情况

项目业主：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2年 09月 20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10亿元人民币，单位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包括政府授权的土地统征、储备、开发经营和

开发整理；城市空间资源的经营开发；承担示范区基础设施

和公益性项目建设、管理和维护；建筑安装及环境工程的施

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单位类型为

国有控股公司，隶属恒口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管理。

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该项目业主安康市恒口示范

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并

存续至今，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应当终止、

撤销或解散的情形，具备主管本项目的资格。

第三章 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一、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265,200.00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费用 149,227.88万元，专项投资费用

100,093.20万元，预备费 8,932.42万元，建设期利息 6,946.50万元。

二、资金筹措原则

（1）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满足项目实施及生产经营的需要，筹资规模适度。综合考

虑项目目前的资产、负债以及运营情况，合理筹措资金，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2）遵守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筹措资金。筹措资金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方针、政策和制度，认真执行资金筹集、使用、归还的程序，严格履行各类合同条

款，并在资金筹措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3）资金成本最低原则。考虑成本效益原则，讲求经济效益。资金筹措不仅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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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的需要，也要讲求经济效益，综合考虑利息率，利润率，各类资金来源比例，财

务风险等因素，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三、资金筹措渠道及资金来源

项目需筹措资金 265,200.00万元。资金来源为项目资本金 80,800.00万元，占总投资

的 30.47%；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90,0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的比例为 33.94%；银行贷款

94,4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35.60%。（注：筹措的资金以实际到位为准）。

四、债券发行计划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90,000.00万元，债券票面利率 3%，债券发行期限为 30年。

其中计划于 2025年发行 30,900.00万元，2026年发行 45,000.00万元，2027年发行 14,100.00

万元，债券发行计划见下表：

债券发行计划表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30,900.00 30年期

2026年 45,000.00 30年期

2027年 14,100.00 30年期

合计 90,000.00

五、偿还资金来源

项目收入主要为供水收入，属于经营性收入，项目营业收入含税收入合计 569,631.68

万元。

工程达产后多年平均供水水量 10099.85万 m³，按供水水价 2元/m³。根据施工进度计

划，综合考虑受水区的用水需求及现有水源的供水能力，考虑工程进度、地方配套资金情

况等因素，运行期第一年达产率 80%，第二年达产率 85%，第三年达产率 90%，第四年

及以后年度达产率 95%测算。

则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供水收入合计为 569,631.68万元。



13

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业务活动收入合

计
供水收入 供水量（万 m³） 水价（元/m³） 达产率

合计 569,631.68 569,631.68

2028年 16,159.76 16,159.76 10,099.85 2 80%

2029年 17,169.75 17,169.75 10,099.85 2 85%

2030年 18,179.73 18,179.73 10,099.85 2 90%

2031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32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33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34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35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36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37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38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39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0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1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2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3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4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5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6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7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8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49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50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51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52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53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54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55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56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2057年 19,189.72 19,189.72 10,099.85 2 95%

根据《实施方案》，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本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

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计

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 1.65 倍，还本付

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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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针对本次债券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专项

评价报告》认为：“在满足本报告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本次拟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为

该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按照计划顺利实施。持续稳定

的业务活动现金流入能够充分满足项目的还本付息要求，我们未注意到安康市恒河水库工

程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占总投资的比例，符合我国专项

债券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对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规定，项目在满足本报告各项假设

条件的情况下有持续稳定的业务活动现金流入，能够充分满足项目的还本付息要求并有一

定收益，符合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第四章 发行文件及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

发行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发行场所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

发行品种 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

债券期限 30 年

发行金额 90,000.00 万元

债券利率 3%

付息方式 利息按每半年支付一次

还本方式 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实施方案》包含了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益、

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项目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债券发行方案（包括发行依据、发行计

划、发行场所、品种和数量、时间安排、上市安排、兑付安排及发行费用、招投标情况、

分销情况、发行款缴纳）等主要内容。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实施方案》内容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在重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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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对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安排等合法合规。

二、专项评价报告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财务评价机构为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610131MAB0HK1N9E的《营业执照》及证书序号为0006692、编号为61010197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5 年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专

项债券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陕方悦咨字【2025】042 号）。《专项评价报告》认为，

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安康市恒河水库工

程预期净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

并合法存续的审计评估机构，与发行人、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为本次专项

债券发行进行审计评估的合法资格。

三、法律意见书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法律顾问为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2009 年 12 月 9 日陕西

省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610000575052258T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指派的赵明海、涂俊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均通过了

2025 年度年检，有效期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

经核查，本所及经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提供

专业法律服务的合法资格。

第五章 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

1.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

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等。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

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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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净收益减少。

2.项目投资的变化产生的风险

本项目总投资的核算是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批稿得出，市政府主管部门批复

后可能会有小幅度的变动，影响资金项目资本金投入和发债计划安排。

3.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国内

多个城市的城市建设项目在施工中发生的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失，应当在工程事

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视。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使项目净收益

减少。

4.收入变动风险

收入变动风险是指承办单位完成年度预测收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税收政策的变

动等，影响项目收入，导致偿债能力减弱。

5.后期运行管理风险

本项目建成后，如果达到预计规模，可带来较好效益；如果达不到预计的规模数量，

将影响运行期收入预测的水平，给项目经济收益带来风险。

6.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定性对公共配套建筑的生产过程和经营造成的影响，

以及对其他建筑物产生的直接破坏，从而对经营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自然风险因素主要

包括：火灾风险、洪水风险。

7.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由于政策的潜在变化给经营者带来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损失。政府的政

策对商业价值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因而，由于政策的变化而带来的风险将对市场产生重大

的影响。所以，应该密切关注该地政策的变化趋势，以便及时处理由此而引发的风险。政

策风险因素又可分为以下几类：政治环境风险、经济体制改革风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风

险、金融政策改革风险、环保政策变化风险、建筑安全条例变化风险、审批手续过程风险、

法律风险。

8.项目管理风险

项目管理风险指从项目的投资决策开始到项目结束的全过程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

协调、控制和评价、实现项目目标的整个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本项目主要体现在对项



17

目的设计、施工、运营等的管理不到位而引发的工期拖延、投资增加、收益降低等风险。

9.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因素主要是指由于人文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对建筑的影响，从而给从事经营

的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社会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城市规划风险、区域发展风险、公众

干预风险、治安风险。

10.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

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二、主要风险控制措施

1.由政府职能部门做好项目规划用地的预留工作，减少工程实施难度，从而减少工程

投资。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大管理力度，提升管理水平。根据项目情况，选择有资质、有经

验的咨询单位及施工单位，确保各阶段工作科学高效实施。勘察设计单位应保证项目前期

勘察设计数据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施工单位应制定完备合理的施工方案及施工计划，

严格按施工进度计划实施，不得无故拖延工期。

2.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

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或造成报废工程而增加投资。

3.选择有较高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

确保工程的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

同（包括在承包商不能履行合同时确定损失额的条款），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

加强监理单位的监督督导作用，根据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标准、勘察设计文件及合同，

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质量、造价、进度进行控制，对合同、信息进行管理，确保工程建

设质量和安全，避免工程事故，提高工程建设水平，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可以达到抵御风

险的目的。

4.通过调查，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获得有关投资环境的市场信息越多，做出的预测

就越精确，从而能进行正确的科学决策，包括投资项目选择、区位的选择、时机的选择、

融资的选择等等。这样就能较为合理的预测项目的收入和支出，对其可能预见到的风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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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做好应对，把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较好的控制因收入和支出变动造成的风险。

5.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坚决压缩不合理支出，减少资金的浪费，保证还本付息资金。

在项目存续期间，将项目的还本付息资金纳入项目综合预算管理，列为优先支付专项预算

项目，以确保按时支付本息。

6.在价格方面尽量以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价格为依据，以项目区的总体规划、项目区

的配套设施以及周边的情况，制定合理的价格。同时积极配合当地政府部门，做好项目经

营工作，保证经营收益长期稳定。

7.提高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管控，加强灾害防范意识，尽可能的避免可能出现的

自然灾害现象。

8.按照债券发行期限和额度，在项目年度预算中编列债券还本准备金专项预算，逐年

提取还本资金，减少年度收入不确定性对债务还本造成的影响。如确实出现收入无法按时

实现的情况，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

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

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可按此规定发行专项债券先行偿还。

9.良好的项目管理是项目运营成功的重要的保证。从投资开发来看，项目全过程的投

资、进度和质量是重点。工程设计方案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吸取国内外成功经营

理念和优秀的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水平为将来运营的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的硬件，聘请有经

验的专家进行指导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有效地减少经营费用、提高收益水平，进而降低并

控制风险。

10.深入了解当地相关发展规划，确保项目选址符合规划要求。积极筹措项目所需资

金，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加强与当地政府各部门联系，了解相关政策信息；积极宣传相关

政策精神，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避免引发社会风险。

11.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

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

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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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编制的《实施方案》已披露本次债券主要发行要素，《实施方案》

及相关发行文件在有关重大法律事项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而引致重大障碍的法

律事项或潜在法律风险。

2.本项目业主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事业

单位，具备主管本次专项债券对应投资项目的主体资格。

3.本次专项债券对应的 2025 年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符合国家相

关产业政策，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

并推进开发建设工作，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符合财库〔2020〕43 号文等相关规定要

求。

4.本次专项债券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人，具体发行工作由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陕西省政府依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

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等相关规定要求。

5.本次专项债券具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的

相关规定；偿债保障措施符合财库〔2020〕43 号文的相关规定，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要求。

6.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价机构、法律顾问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

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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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2025年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安康市恒河水库工程专项债券实施方

案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承办律师：

承办律师：

202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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